
1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

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公

司独立董事胡建民、朱元巢、杜兵、张建平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由于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累计

可供分配的利润为负，因此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分配，也不实施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

考虑了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

中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有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续聘的 2022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拥有

丰富的上市公司执业经验和雄厚的专业技术力量，能够独立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审计，能够满足公司未来财务审计工

作的要求，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并同意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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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文件要求进行

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四、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2022 年，公司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一是公司及二、

三级子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

重集团）、一重集团融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科公司）

发生房屋租赁业务，预计支付房屋租金 224.70 万元。二是预计

向控股股东一重集团控股子公司一重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支付运费 1 亿元。三是预计为一重集团

(黑龙江)农业机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机公司）代理采购

大马力拖拉机，预计关联交易额为 107.6 万元。

（一）房屋租赁

1.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向其租赁位于大连甘井子棉港路1号房

屋，租赁面积6,730.85平方米；富拉尔基区红宝石办事处建华西

街2号房屋，租赁面积5,539.01平方米。全年预计关联交易额为

81.36万元。

2.公司二级子公司一重集团（黑龙江）专项装备科技有限公

http://www.baidu.com/link?url=5dLeiRQWC-J4uUNCuhDr1s4CY83rCnfLdb7SuiDzskHWRj3terjzj-jNtt2uuhsrHjOAVCfLAzqynlB4aLIZswlbKkVf_nCtnCaFkyufbha
http://www.baidu.com/link?url=5dLeiRQWC-J4uUNCuhDr1s4CY83rCnfLdb7SuiDzskHWRj3terjzj-jNtt2uuhsrHjOAVCfLAzqynlB4aLIZswlbKkVf_nCtnCaFkyuf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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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一重集团融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向其

租赁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10号院3号楼9层，租赁面

积325.59平方米。全年预计关联交易额为83.19万元。

3.公司三级子公司一重东方（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一

重集团融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位于北

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10号院3号楼9层，租赁面积238.71

平方米。全年预计关联交易额为 60.15 万元。

（二）运输费用

根据公司2022年生产经营预算安排，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需使用一重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输设备承运公司部分产

品，运输价格通过公开招标等市场化方式确定，全年预计关联交

易额为1亿元。

（三）设备购置费用

为一重集团(黑龙江)农业机械发展有限公司代理采购大马

力拖拉机，全年预计关联交易额为 107.6 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交易的定

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及公允的原则，没有

发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发生上述

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有关联关系的董

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关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并构成关联

http://www.baidu.com/link?url=5dLeiRQWC-J4uUNCuhDr1s4CY83rCnfLdb7SuiDzskHWRj3terjzj-jNtt2uuhsrHjOAVCfLAzqynlB4aLIZswlbKkVf_nCtnCaFkyuf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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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认真审核了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与一重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

签〈金融服务协议〉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

的原则，定价公允，公司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存

放于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能够维护公司资金的独立性、安全性，

不存在被关联人占用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理顺管理、优化结构，提升中国一

重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关联交易的结算价，参

照实际价值确定。各项关联交易合规、价格公允，不损害交易双

方的利益。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中国一重风险管控能力，不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中国一重本期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无影

响，也不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性。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发生上述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有

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并

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与一重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2 年金融业务情况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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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财务公司 2022 年度金融业务预计金额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预计范围合理，前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加速资金周转、

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提高资金运作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所

述，我们同意《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与一重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2022 年金融业务情况预计的议案》。

七、对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2021 年，公司对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评价，有效提高了公司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通过了会计

师事务所对公司内控的审计，出具了《内控审计报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完整、合理、有效，

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公司

的内控体系与相关制度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

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对公司各

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公司内部控

制的实际情况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相符。综上所述，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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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胡建民

朱元巢

杜 兵

张建平

2022年4月26日


